关于规范国库经收业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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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zw]为进一步加强对商业银行、信用社办理国库经收业务的监督管理，规范国库经收业务，促进各国库经收处严格执行国库经收相关法规制度，确保预算资金及时准确入库，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一、加强对国库经办人员的法律、法规、制度及业务的培训
国库经收处应组织经办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国库监督管理基本规定》、《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提高经办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业务水平，使其能够正确处理国库经收业务，认真履行国库经收职责。
二、正确设置和使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和有关专户
凡代理国库业务和办理国库经收业务的商业银行、信用社均应设立“待结算财政款项”一级科目。国库经收处收纳的预算收入，一律使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下的“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进行核算，如可按经收业务种类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下设“待报解预算收入(柜面)”和“待报解预算收入(电子)”等专户，不得转入其他科目。
三、准确、及时办理各类预算收入的报解入库
（一）国库经收处应准确、及时办理预算收入收纳、报解业务，按规定对所受理缴款书的各项要素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各类凭证合法、合规、要素完整。凭证各联次上加盖的收（转）讫业务印章的日期必须相同。
（二）国库经收处收纳的预算收入，应在收纳当日办理报解入库手续，不得延解、占压和挪用；如当日确实不能报解的，必须在下一个工作日报解，同时要在登记簿上注明原因备查。
    四、不得违规为财政、税务等征收机关开立“预算收入过渡账户”，已经开立的必须立即按规定撤销
五、不得拒收纳税人缴纳现金税款
纳税人缴纳小额税款，凡在商业银行开有存款账户的，应直接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缴税；未开立存款账户、用现金缴税的，各商业银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沈阳市中心支库将在全市范围内加大对现金无障碍缴税的宣传、考核和处罚力度，特此要求各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现金税款。辖内代理支库接受现金缴税业务时，要通过询问纳税人是否在其他商业银行办理过缴税业务遭到拒绝的情况，核实上报国库经收处是否存在拒收现金缴税的情况，一经查实，严厉处罚。
六、上报半年度国库经收自查报告
各行要高度重视国库经收业务，定期开展国库经收业务自查，形成自查报告(行发文)并按半年度上报沈阳市中心支库。上半年上报日期不超过当年6月10日；下半年上报日期不超过次年1月15日。自查报告内容除应涵盖对上述五项要求的自查总结，还应对本行所辖经收处(网点)分布变动情况表进行上报(仅报电子版光盘即可)。本年度4月20日前上报此表，以后每半年随自查报告一同上报(表中内容任何一项发生变化都应重新上报，无变化不用上报)。
以上要求列入《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办法(试行)》考核，请各商业银行认真落实。
附件：经收处(网点)分布变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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